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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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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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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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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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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・

1

U

4
 

F  

，9/
1
3

Sussholzw
urzel

••

夢
想
不
到
他
竟
住
大
埠
揚
威
耀
武
力
：

▲
基
本 
甘
草
爲
山
草
類•
・
屬
竟
科
之

心
：
但
不
知
詫
番
肯
卽
刻
動
身
否
耳
： 

詫
乃
商
於
施
施
踪•♦
施
聞
詫
北
入
大
埠 

■•
亦
眉
旗
色
舞■
・
乃
使
詫
先
行
：
彼
則 

摒
擋
行
李■•
結
束 
一 切
事
務
；
俟
數
日 

後
始
能
動
身
：
於
是
木
带
三
十
分
之
西 

行
車
：
遂
載
此
名
動
中
外Z
殺

Ar 王
行

莫
祥
日
・■
我
亦
聞
人
言
：
大
隻
滚
非
同 

小
可
：
卽
我
保
公
堂
亦
久
聞
其
名
：
故 

一 
知
彼
已
入
協
志
堂
・•
卽
不
敢
聘
請
詫 

哥
：
看
来
我
保
公
堂
已
因
此
事
與
協
志 

堂
購
和
矣
：
阿
詫
如
未
聞
其
言
：
口
口 

聲
聲
罵
大
隻
浪
・•
鄧
三
知
此
一
世
之
雄 

之
殺
人
王■•
殺
機
已
動
・
・
遂
再
以
官
激 

之
日
・•
詫
哥••
你
一
世
威
名
・■
今
次
已 

爲
大
隻
渡
丢
證
矣
：
大
隻
滾
知
詫
济
必 

不
肯
入
大
埠
：
故
大
言
不*
:
説
你
來 

必
河
制
你
：
若
你
永
不
到
大
鳩
：
他
正 

不
知
尙
有
幾
多
自
筒
之
語
也
・•
阿
詫
益 

怒
・
・
屈
其
食
指
成
一 
鐵
椎
・
・
力
擊
桌
面 

■.
桌
面
之
玻
璃  

881
聲
而
裂
：
復
大
聲
日 

■
・
大
袋
滚
以
爲
我
不
到
大
毋
農
：
我
偏 

要
到
大
埠
・•
看
你
泡
制
我
・
。抑
或
我
泡 

制
翻
也
。・
莫
祥
聞
之♦
，爲
之
驚
喜
：
里 

梨
則
力
壓
其
款
悅
之
容
：
作
深
思
熟
盧 

之
狀
日■•
詫
爵•
・
彼
已
有
解
備
矣■■
吾 

海
一 
上
車
四
爲
彼
所
制
：
其
時
覧
非
一 

曲
魚
累
乎
・
・
阿
詫
作
狰
笑
日
・
・
鄧
小
姐 

不
知
我
技
耳
・•
我
目
光
至
敏
銳
：
能
在 

一 
羣
人
中•■
看
出
德
人
有
謀
我
之
意
：

多
年
生
草
之
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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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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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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栽
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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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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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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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葉
律
長
卵 

圓
修•♦
葉
莖
俱
有
毛
茸
：
夏
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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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
腋
開
淡
紫
色
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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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・
花
後
結
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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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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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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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根■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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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縱
皺
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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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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褐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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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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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
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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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
面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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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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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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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根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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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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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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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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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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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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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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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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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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塗
酥
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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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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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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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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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內
外
赤
黄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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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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珍
日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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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書
灸
甘
草
：
皆
用
艮
流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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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
笑
之
：
至
熱
刮
去
赤
皮
：
或
用
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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炙
熟
・
・
未
有
酥
灸
酒
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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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火
抵
補
中

恐
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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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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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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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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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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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諸
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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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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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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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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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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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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葯••
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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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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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： 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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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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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草
・•
生
甘
車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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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 

:
灸
甘
草■
・
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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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■■
粉
草••
粉
甘
草 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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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梢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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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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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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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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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草
糖■■
此
外
曾

以
養
除
奸
.

・
・
他
非
所
如
也
：
仍
日
倘
徉
大
道
冲
・・ 

每
夕
非
天
明
不
睡
：
故
起
床
在
午
後
： 

遂
改
午
餐
爲
下
午
茶
。・
是B
以
四
時
料 

入
連
卡
喇
佛
進
餐
：
血
時
許
始
出
・•
遂 

遭
狙
擊••
兇
徒
似
默
待
用
久
云
・
・
又
林 

爲
留
法
學
生
：
認
識
汪
精
衞
：
亦
在
法 

國
之
時■
，歸
國
即
倚
汪
而
立
。・
位
至
立 

法
院
委
昌
：
兼
理
滬
中
基
日
報
及
港
南 

華H
報
事•
・

在
遊
完
捷
克
之
後
：
再
遊
德
國
：
看
春 

亡
國
的
猶
太
人
布
德
國
治
下
怎
樣
：

:
某
也
稱
・
・
座
中
或
有
以
某
平
昔
關
像 

尙
漫
爲
官
者■•
伯
豪
怒
斥
之
日
：
粤
局 

至
斯
田
壇
：
皆
由
於
年
來
主
政
者 
■
門 

戶
派
系
之
見
太
深
・■
所
以
用
人

IR
論
歷 

史
：8
 統
系
：
不
計
其
賢
不
育
：
此
所 

以
失
也
：#
昔
一 
單7
見
甚
深■•
釀
成 

割
踞
偏
安
之
局
・•
繼
之
者•
・18
南
舊
統 

系
之
説
尤
俄
，・
用
人
祇
限
於
一
隅♦
・
過 

去
政
治
之
失
敗
。・
彰
彰
任
人
耳
目
：
而 

其
政
治
何
以
失
敢
。・
用
人
重
派
系
・•
而 

不
重
賢
才
也
：4
富
四
郊
名
壘
之
秋•• 

側
席
以
求
：
猶
恐
賢
才
之
不
至
。・
何
可 

更
以
門
戶
之
見
以
自
囿
耶
・
・
聞
者
均
深 

服
之..•
據
布
近
日
如
翁
照
垣
之
以
游
撃 

司
令
而
兼
行
政
專
員
：
及
以
李
章
達
而 

代
落
憬
然
：
爲
第
四
區
司
令
等■
・
皆
李 

主
席
用
人
惟
賢
之
明
飢
：
以
此
百
摩
人 

士
：
咸
慶
得
人
云
・
・

有
一 
種
辛
烈
性
软
脂(
阿
斯
巴
拉
精
」： 

O
sparagiti

餘
爲
繊
維
樹
脂
灰
水■■ 

，甘
草
精
・
，  

811
甘
草
糖
酸
之
安
莫
尼
亜
鹽 

類
：

■. 於
配
糖
質
，・ 

〔待
續
〕 

被
擊
重
傷
之
林
柏
生

(
斯
人) 

星
期
二
日
下
午
五
時
許••
在
德
輔
道
中 

被
兇
徒
狙
擊
重
傷
之
林
柏
生•
・
係
汪
精 

衛
之
親
信
人
物
，•
故
此
次
被
擊
・
・
多
認 

爲
與
政
治
有
關••
林
平
日
待
人
接
物
： 

亦
品
和
藹
・
・
當
無
有
私
仇
者
，・
故
此
種 

推
測
・
・
亦
旗
不
可
爲•
・
汪
艷
電
未
發
出 

前
・■
林
之
主
張
：
已
不 

81 戰
而
越
和
： 

聞S
降
曾
與
陳
公
博
一
度
口
角
：
陳
公 

博
不
主
張
發
发
艷
電
：
柏
生
則
極
力
反 

對•
，卒
由
林
聊
梅
恩
平
二
人••
修
字
分 

送
各
報
：
信
紙
用
蔚
簾
書
局
所
有
・•
而 

林
發
電
之
夕••
則
在
南■
日
報
・
・
某
報 

謂
林
爲
事
南
總
編
輯
・•
實
則
億
編
韓
爲 

規
慕
儒••
林
係
社
長■.  

9

電
發
出
後
： 

港
中
不
乏
・
氣
之
勇
：
過
南
華
日
報
・•

3

界 

元
夕
：
應
友
人
之
精
・
・
往
遠
東
戲
院 

觀
撮
華
聲
劇
團
・
・
排
演
嫦
娥
奔
月
劇 

本
：
並
激
赴
西
湖
餐
館
酔
飮
春
酒
： 

即
景
偶
詠
七
律
一 
首
・
・(
朱
英
三
一 

音
尊
厚
禮
弱
時
酬 
文
酒
流
連
樂
弗
休 

9
 詠
學
件
工
部
句 
觴
飛
交
錯
子
房
籌 

西
湖
玉
液
金 #
酌 
北
美
陽
春
白
雪
流 

醉
聴
廣
寒
仙
子
調
嫦
蛾
奔
月
弄
歌
喉 

和
朱
英
三
先
生
元
夕 

61
劇
後
赴
友
宴

△
李
伯
豪 

怒
斥
談
系
統
人(

南
央) 

尊
新
任
主
席
李
將 V
 伯
豪
：
以
前 @
 

立
汗
爲
功
勞
・
・
奉
囘
粤18

務
桑
梓
之
命 

:
韶
關
連
鵬
：
數
敬
會
議
：
而
粤
局
刷 

新
大
政
：
多
决
於
斯•
・
避
來
尊
中
軍
民 

要
政
兩
員•
・
也
多
更
易
・
・
而
所
易
者
・■ 

又
大
名
敷
能
滿
人
篇■■
喝
喝
望
治
者•
・ 

霸
粵
局
今
後
其
庶
般
乎••
廣
州
之
復
： 

指
顧
間
事
耳
：
曲
江
有
來
客••
官
伯
豪 

主
席
之
嘉
官 ̂
 行
甚
夥
：
當
會16

時
： 

伯
豪
毎
戚
否
在
任
官
更■
・
某
也
即
：
某

原
韻

〔
明
心
一

介
眉
春
酌
料
相
酬 
小
集
西
湖
興
未
休 

喜
有
風
懐
花
解
話
娣
無
海
量
酒
輸*
 

歸
堂
燕
子
依
稀
認 
«
 藻
詞
源
會
欲
流 

劇
罷
低
囘
成
影
事 
繞
梁
淸
唱»
珠
喉 

和
英
公
看
劇
後
叙
飮
西
湖
即
席

(
碩
存
〕 

帥
酒
豪
懐
唱
復
酬 
聲
情
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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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̂
^̂
1̂̂
£$̂

茸許春废尼正披祥力迎

%
丸敬海脚蹴也我多一 

結鈍血品卷盯零沽 
一 律 

做
.<自  
<
電機研药浆丸 

®
■-

.^•x

,.湎产留意烏

.本
斤
速
 

>1.祖
固
各
宅
正
.电
一 

道
生
.烈
鶏
材
安
南
玉
桂
土
 

.
本
人
承
正
寫
一
庵
參
正
北
虚

rl<
 
民

W
 
俨
 

磐

 Asi
年

籌•
月四

卜野;Mt止止 
•警癮羅顔 
鬚融浴痛 

『乘威:芷.止： 

***b寇 
;障*畸后 

^*^*^**^^**^*""=#^.


